
关于进一步做好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和跨区域、
跨单位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、

确认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各行业主管部门，各职称评

审委员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今年 8月 7日，我厅印发了《关于印发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

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33号），自 9

月 1日起实施，其中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规定》和《广东省

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和确认规定》分别替

代了原《广东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暂行

办法》（粤人职〔1998〕15号）和《关于省外来粤人员高级专业技

术资格确认的暂行办法》（粤人社发〔2010〕306号）。为进一步

做好当前我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和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

才职称重新评审、确认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抓好政策文件的学习贯彻

粤人社规〔2020〕33号文件是贯彻中央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

意见以及人社部 40号令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是新时代我省职称工作

的规范和指引。新的政策规定在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和跨区域、跨单

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、确认工作的实施主体、开展程

序等方面均作出了调整优化，进一步明确职称评审委员会是职称评

价的主体，进一步落实“放管服”要求，进一步突出“业内评价”原则，

减少行政干预。各地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学习、准确掌握政

策精神，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，让用人单位和专业技术人才充分了

解政策，准确把握政策，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。



二、积极稳慎做好新旧政策的衔接过渡

1、2020年 12月 31日前，原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的收

尾工作与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工作并行开展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应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合理安排开展收尾工作。《广东省专业技

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关闭原初次专业技

术资格考核认定端口，不再办理相关业务。

2、2020年 10月 31日前，全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和跨区域、

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工作暂以线下流程办理。待《广

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升级改造完毕，由职称评审委员

会通知个人在系统补充录入相应信息，按程序生成职称电子证书或

证明。

3、根据粤人社规〔2020〕33号文件有关规定，我厅确定了相

关业务表格样式。其中，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工作使用《广东省初次

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

人才职称确认工作使用《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

认表》（附件 2）。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

审工作使用常规职称评审的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。相应表格可在

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文件下载栏目下载。

4、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7 日粤人社规〔2020〕

33号文件研究制定期间，已通过评审、认定方式取得员级职称的全

日制大学专科（技工院校高级技工班毕业）学历人员，或取得助理

级职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仍可按照粤人社规〔2020〕33号文件

有关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的渠道参加认定。

三、进一步做好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和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

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、确认服务



1、专业技术人才申请初次职称考核认定，应同时提供可证明

本人真实业绩能力水平的有关材料。粤人社规〔2020〕33号文件没

有对提交业绩成果材料的类型、数量作硬性要求。各级职称评审委

员会可根据开展评审认定需求和行业实际确定业绩成果材料推荐

目录。

2、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工作的申

报程序、申报材料与我省常规职称评审相同，结合我省每年度常规

职称评审工作同步开展。对于重新评审通过人员，发放我省职称证

书。

3、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工作与职称申

报工作结合进行，是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受理审核的重要环节。

对于确认通过人员，由相应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确认意见，确认

意见用于在我省申报评审职称。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职称评审委员会要精心组织实

施，积极稳慎做好过渡工作。执行中的有关意见和建议，请径向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反映。

联系人：骆赟 ，联系电话：（020）83133950。

附件：1.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》

2.广东省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0年 9月 24日


















